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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明确，“建筑内公共门
厅、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
间、地下汽车停车位等区域停放
电动自行车”“携带电动自行车
及其电池进入电梯轿厢”“违反
用电安全要求私拉电线和插座
充电”，均为车辆使用人的不当
行为。

对违规停放、充电的电动自
行车使用人，由消防救援机构或
者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实施“先告知、后处罚”，首次出
现违法行为的，对违规车辆实施
搬离，并告知使用人违法行为及
后果。

对拒不改正，再次出现违规
停放、充电违法行为的，依照《福
建省消防条例》第六十七条规
定，对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
1000 元以上 5000 元以下罚款，
对非经营性单位和个人处 100
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对因过失引起火灾尚不构
成犯罪的电动自行车使用人，处
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构成
犯罪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法》追究刑事责任。

对多次出现消防安全违法
行为的电动自行车，由消防、交
警部门探索联合实施车辆号码
牌标识管理，对红色标识车辆在
四城区重点区域重点时段实施
限行。

福州重拳整治电动车乱象
对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开展专项整治，拒不改正的最高罚5000元，

多次违法将被限行，管理单位失职也将受罚
N海都记者 梁展豪 毛朝青

近期，海都报多次报道福州市电动
自行车乱停放、“飞线”充电等消防安全
隐患问题，引发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为深刻汲取火灾事故教训，加强电
动自行车停放、充电环节火灾隐患排查
整治，近日，福州市安委办、消安委办联
合制定了《福州市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
管理消防安全负面清单及治理措施（试
行）》（以下简称“措施”），决定从3月12
日起至年底前开展全市电动自行车违规
停放、充电行为消防安全专项整治。

措施要求，设置在室外的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应使用
不燃材料搭建，并与其他建筑、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保持
6米安全距离。

受场地限制，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必须毗邻或设置在
建筑内部的，禁止设置在除地面一层、半地下层和地下一
层以外楼层，并应采用实体墙、防火门等方式与其他功能
部位进行有效防火分隔。

架空层直接通向公共门厅、电梯间、楼梯间、安全出口
和建筑内天井的，不得设置集中停放、充电场所。

集中停放、充电场所未设置自动喷水灭火系统、火灾
自动报警设施和防排烟设施的，不得投入使用。

电动自行车充电场所内充电线路、照明线路应分路设
置并穿管保护，充电设施、插座、配线箱、线缆等严禁敷设
在易燃可燃物上，严禁使用大功率照明灯具，严禁私接电
线“飞线充电”。

电动自行车集中停放、充电场所设置不符合消防安全
规定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组织管理单位开
展整改，整改完成前不得停放车辆。

超过 20辆的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应安装具有自动识
别、预警功能的 24小时视频监控系统。安装具有定时充
电、自动断电、故障报警等功能的智能充电设施。鼓励推
广应用技术手段对电动自行车进入电梯进行监控和预警。

若未制止违规充电
管理单位也要罚款

违法者最高罚5000元
多次违法将被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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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还指出了管理单位不落实消防安全管
理责任的五类情况，分别是：未按照消防安全规
定对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进行管理维护；
未落实对管理范围内的集中停放、充电场所和所
停放车辆基本信息登记管理等工作；未落实对管
理范围内充电安全的日常管理巡查、宣传教育等
工作；未对电动自行车违规停放、充电行为及时
进行劝阻制止；未在禁停禁充区域张贴醒目标
识，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电动自行车进楼入户。

对管理单位未制止电动自行车在不符合消
防安全规定要求的室内场所充电的，依照《福建

省消防条例》第六十七条，由消防救援
机构责令改正，处 500元以上 2000元
以下罚款。

小区物业服务企业因电动自行车
管理问题被处罚的，由消防救援机构
将相关信息抄送属地房管部门进行相
应处理。

同时，市民若发现电动自行车违
规停放、充电等违法违规行为，可向物
业服务企业等管理单位反映或拨打

“12345”进行投诉举报。


